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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班出身却斩获卫生监
督领域诸多奖项：在郑州市技
术大比武中获本单位第一名；
主办的9个案件在“百案评奖”
活动中获奖，其中一个案件被
评为“国家优秀案件”并入选国
家卫生计生委优秀案件教材；

“河南省千案评比推精品活动”
三等奖……他就是郑州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监督七科科长曹建
涛，转业军人，河南省妇幼健康
首席卫生监督员候选人。在他
的带领下，郑州市卫生计生监
督局监督七科办理的案件屡次
获奖，被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评
为2020年“河南省卫生健康系
统先进集体”。

被问到是否掌握了秘诀
时，身材魁梧的曹建涛回答得
朴实至极：“没啥秘诀，就是用
心、细心、耐心。用心学习法律

法规，细心调查案件，让办理的
每一个案件都能公平正义，这
些都是卫生监督员的基本素质
要求。”

道理说起来容易，实际操
作起来却困难重重。结合查处
的案例，曹建涛通过现身说法，
介绍了他的经验。

公平公正 不让案件留下纰漏

作为卫生监督方面的老
兵，曹建涛对遇到的每一个案
件都保持着初心和新鲜感。把
每个案件办完美，不留一点瑕
疵，是曹建涛追求的目标。

要想保证每个案件都能够
公平公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法律法
规，还需要较高的办案技巧和
持之以恒的耐心。曹建涛告诉
记者，他和同事们刚刚办理完
成一起牵涉到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案件。
曹建涛说，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案件在河南还是首例，从
受理这起案件到办理结束，耗
时 3 个月，从证据不足到违法
人员承认违法事实，一步一步
地取证是本案的难点。

为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
曹建涛在受理此案后，第一时
间与受害人进行沟通，但是由
于距此案发生已过了 3 个月，
受害人手中的证据只有微信聊
天记录，不足以成为案件的确
凿证据。经过与受害人进一步
沟通，受害人想到了还有一段
录音，就是这段录音成为破案
的关键。曹建涛逐步与涉及此
案的医生进行沟通，但这名医
生在此案发生后就已经辞职并
前往外省工作，手机一直打不
通，曹建涛只有从此案的利害
关系着手，以短信的形式，劝说
这名医生回郑州配合调查取
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名医生
终于同意回来了；但是面对微信
聊天记录和录音等证据，这名医
生并不承认。曹建涛现场与司
法鉴定中心进行联系，让这名医
生明白，录音是可以确定为证据
的。随后，曹建涛又耐心地向这
名医生讲解法律知识，让其了解
到主动配合调查的重要意义，最
终这名医生决定配合调查。

在这名医生的配合下，曹
建涛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实地走
访，确定了开办生殖技术中心
的王某，并逐步掌握其违法违
规行为，目前该案件正在按程

序办理中。

遭遇围堵 借机宣传非法行医危害

依照曹建涛的经验，没有
忍受委屈的本事不算业务合格
的卫生监督员；遇到围观群众
不理解，没有解答清楚就不可
能“全身而退”。

曹建涛深谙其中的道理。
有一次，他带队去城中村暗访，
发现一家诊所内有很多人在输
液，一名大约3岁的小孩儿坐在
门口地上，吊瓶悬挂在离头顶不
远的门把手上，看了令人揪心。

曹建涛出示执法证，要求
该诊所负责人出示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及执业医师证。该诊
所负责人却急红了脸，表示正
在向卫生行政部门递交办证手
续，并大声质问：“一些医院违
法行为多了，咋不去查他们？”

看到该诊所负责人“受欺
负”，村里的一些群众把曹建涛
及其同事围起来，吵嚷着：“为
啥要诊所关门，关门了，我们去
哪儿看病？”

曹建涛一边拿着手持执
法终端给群众看联网查询结
果，一边耐心解释：“你们看这
家诊所，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负责人也没有执业医师
证，你们放心让
家人来这里看病
吗？如果出现输
液反应又没及时
得到处理，你们
的生命安全能得
到保障吗？”

曹建涛一边

指着该诊所的诊疗环境一边
说：“这里的条件这么差，基本
的消毒都不合格，医疗废物随
处摆放。如果有儿童被使用过
的针头扎伤了，后果不堪设想
啊！”

一席话，说到了围观群众心
里。“闹了半天，原来是假大夫
啊！”一位群众说。见形势缓和，
曹建涛和同事们就非法行医的
危害向围观群众进行了宣传。

围观群众开始反过来质问
这个诊所负责人，这里的消毒环
境会不会让孩子出事，却得到

“一般不会出现”的答复。可万
一出现了呢？想通了利害关系，
围观群众自动解散。一位中年
妇女还表示：“执法部门确实为
咱们好，不要为难他们了。”

最终，该诊所被依法取缔。
类似一开始被群众误解，

后来得到群众支持的案件不
胜枚举。曹建涛总结了心得：
冷静，暂时忍下委屈，等群众
说完了，再耐心给他们讲道
理。

同事们如此评价曹建涛：
“七尺男儿身处苦难漩涡，却
不忘一心为公的初心；劝业解
惑不失侠骨柔情。为人乐观，
积极向上，为了工作蛮拼的！”

让每一个案件都体现公平正义
——记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监督七科科长曹建涛

本报记者 杨冬冬 文/图

曹建涛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预检处进行督查

本报讯 （记者刘 岩 通
讯员杨 勇）5 月 18 日，灵宝市
卫生计生监督所开展全覆盖式
监督执法检查，要求全市医疗
机构必须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
法律法规，规范传染病防控管
理，确保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有
效运转。

卫生执法人员对医疗机构
预检分诊点、发热门诊、发热哨
点诊室、消毒隔离、医疗废物处
置等重点区域进行了认真监督
检查：发热门诊及发热哨点诊
室设施齐全、标识明确、相对独
立、通风良好，流程合理；预检
分诊处具有消毒隔离条件和必

要的防护用品，预检分诊登记
记录、消毒登记规范完整；医疗
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
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密
闭的容器内；医疗废物暂存处
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防渗
漏、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
以及防止儿童接触等措施；加
强医务人员感染防控意识和培
训；规范消毒隔离流程及医疗
废物处置。

下一步，灵宝市卫生计生监
督所将进一步健全疫情防控重
点领域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
制，定期开展重点领域传染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涉疫类违法违规行为。

灵宝市

开展医疗机构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高思杰）5月19日上午，永
城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开展“讲
学习、树正气、严执法，做守护
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作风纪
律集中整治活动，全面提升卫
生监督执法新形象，持续改进
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干部职工工
作作风。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负责人
说，要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马
上办、抓落实的作风，切实将这
项工作做好；要坚决整治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权钱交易等严重影响

卫生监督形象的问题；继续强
化“蓝盾护航”行动，重点查处
医疗美容、医疗废物、预防接
种、放射卫生、病历管理等违法
违规行为，做到件件有落实、件
件有回访，对查处的案件，该通
报的通报，该处罚的处罚；强化
责任追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顶风违纪的卫生执法人员，
对其分管领导和当事人实施责
任追究。

通过此次作风纪律集中
整治活动，永城市卫生计生监
督局进一步改进纪律作风，营
造风清气正、秉公执法的工作
氛围。

永城市

提升监督执法形象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游
泳场所卫生监督管理，提升游
泳场所经营者的守法和自律意
识，预防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
故，保障群众健康消暑，连日
来，焦作市山阳区卫生计生监
督所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工
作安排，对辖区游泳场所开展
监督检查。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游泳场所卫生规范》等
法律法规，卫生监督员主要检
查了经营单位是否亮证经营、
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证明

上岗、公共用品清洗消毒是否
常态化、池水循环净化和消毒
及消毒产品索证索票管理是否
到位、相关设施功能是否正常
运转等。卫生监督员现场查看
更衣室、强制浸脚、强制喷淋等
卫生设备的使用情况，以及池
水的 pH 值、温度、余氯等指标
是否按时自检登记公示等。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
督员当场进行指导纠正，并提
出整改意见，责令其限期整改
到位。

（王正勋 侯林峰 李复罡）

焦作市山阳区

加强游泳场所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伍会敏）5月17日~18日，安
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在市卫生
健康委的统一安排下，对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其中
民营医院11家，个体诊所13家，
疫苗接种点2家。

本次主要督导内容为：民营
医院、个体诊所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是否对发热患者采取闭
环管理并正确引导至正规发热
门诊；民营医院、个体诊所是否
对中高风险地区来安阳人员进
行测温、询问、登记；是否对中高
风险地区来安阳和住院患者开

展核酸检测，并按规定出具报
告；是否落实院感管理规定；对
来就诊患者是否要求其佩戴口
罩等。经检查，26家医疗机构对
发热患者均采取闭环管理并引
导至正规发热门诊；对中高风险
地区来安阳人员做到测温、询
问、登记，11家民营医院均对中
高风险地区来安阳和住院患者
开展核酸检测。

卫生执法人员对检查中发
现的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及不
足进行指导，督促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安阳市

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无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这家健身公司被依法处罚
2020 年 5 月 29 日，某市卫

生执法人员在某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
公司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擅自开展游泳馆的经营活
动；未按照卫生标准、规范要求
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
等进行卫生检测；未按照卫生
标准、规范要求对游泳场（馆）
公共浴室的水质进行卫生检测
等。报请领导同意后立案调
查，并指定了案件承办科室和
主办、承办人员。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卫生
执法人员的询问调查中，当事
人现场未能提供有效的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公
共场所空气、微小气候等检测
报告和有效期内的游泳场（馆）
公共浴室的水质检测报告。

案件调查终结后，卫生执
法人员合议认为：当事人未取
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
业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第八条和《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和《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
条的规定，给予当事人警告和
罚款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未按
照规定对该公共场所的空气、
微小气候、采光、照明、噪音、顾
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
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第三条第（一）（三）
（四）（五）项和《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
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当事人行
政处罚。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程度及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
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
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17 年
版）》的规定，以上两项合并处
罚，建议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和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逾
期未陈述申辩。6 月 23 日，当
事人自觉履行了全部行政处
罚，违法行为整改到位，此案结
案。

当事人是取得营业执照
的个体工商户，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
罚主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

字号名称认定为当事人，同
时注明了该字号经营者的基
本信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第八条：经营单位须取得
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办理营
业执照。在本条例实施前已
开展营业的，须经卫生防疫机
构验收合格后，补发卫生许可
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
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
可营业。卫生执法人员查明，
当事人正常营业期间未办理
卫生许可证，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链完整；《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三）
（四）（五）项空气、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
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

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
卫生标准，规范地对公共场所
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
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每年不得少
于一次，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
标准、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整
改。卫生执法人员查明，当事
人正常营业期间未能依法履
行公共场所室内环境和公共
用品用具的卫生检测义务，违
法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

卫生执法人员在现场检
查中发现问题后及时报请领

导同意，立案后对案件进行调
查，结案前对行政处罚的执行

结果和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
进行了回访。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日常监督 提高防护意识

弄清处罚主体 确认经营主体资格

本案中，该公司经营者
无视法律法规，未取得公共
场 所 卫 生 许 可 证 ，擅 自 营
业，未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
对相关卫生指标进行检测的
行为，说明一些公共场所经
营者漠视公共场所卫生安
全。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

如何履行好卫生执法人员的
职 责 ，保 障 群 众 的 健 康 安
全，有效震慑部分心存侥幸
的公共场所经营者，是卫生
执法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
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应加强对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关卫生法
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提高经

营者对公共卫生的自律性和
规范性；加大网络和媒体的
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公共
卫生安全的防护意识，加强
保护能力。在疫情防控期
间，有关健康教育和疫情防
控法律法规和防控知识的宣
传尤为重要。

本案违法事实认定并
不 复 杂 ，在 调 查 取 证 过 程
中一定要查看当事人的工

商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以及法人身份信息
等 来 确 定 处 罚 主 体 ，一 旦

主体错误则会出现撤销处
罚甚至行政诉讼败诉的风
险。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吴倩影）为普及生活饮用
水卫生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
卫生安全意识，5 月 18 日，开
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组织开
展生活饮用水卫生知识宣传
活动。

上午 9 时，开封市卫生计
生监督局组织卫生监督员，在
宾门西城墙公园进行生活饮用
水卫生知识宣传，积极为群众
送知识、保健康。卫生监督员
们现场通过发放饮用水知识宣
传册、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群众
获得饮用水卫生科学知识，提
高自我防护能力。此次宣传活
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咨询，

卫生监督员们耐心为群众解疑
释惑，认真地解答群众各种关
于生活饮用水的疑惑，消除群
众对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
的担心，得到群众的一致好
评。活动期间共向群众发放宣
传册500余份。

面对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意识需求，下一步，开封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将不断加强卫
生监督协管方面的宣传，切实
做到服务一方、造福一方、保障
一方。同时，全市卫生监督部
门将鼓励群众参与，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积极受理群众投诉
举报，及时处理，维护群众的合
法权益。

开封市

宣传饮用水卫生知识

严格依照法律法规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对公共场所未取得卫生许
可证擅自营业行为进行处罚，需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无证”
和“经营”两项行为均同时存
在。“无证”，主要通过现场笔录
和询问笔录来证实，例如现场不
能出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经营”，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取得
物证来确定，例如对经营场所招

牌广告、场所布置、硬件设施、物
品摆设人员服务行为等拍照取
证，再通过询问当事人确定其经
营行为存在。

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加大
监督执法力度。在日常监督中
应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卫生计
生违法行为，促进卫生计生法律

法规有效实施，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
益，实现卫生计生执法
监督工作的法制化、标
准化、专业化、人性化、
智能化，实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